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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

（一）项目用款单位简要情况。

根据省政府《关于做好我省 2016 年冬季退役士兵接收

安置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府{2017]95）精神，认真落实城乡退

役士兵一次性补助金的发放工作。2017 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

按照不低于当地 2017 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

准发放一次性补助，其中发放标准低于 25000 元，按照不低

于 25000 元标准发放；退役士官从服现役第 3 年（含）起，

每多服役一年，在义务兵补助基础上增发 8%；仁化县 2017

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3374 元，2017 年城乡退

役士兵发放一次性生产生活补助金每人 25000 元。全县 2017

年度退役士兵 69 人，其中士官 24 人，义务兵 45 人，共发

放一次性补助金 196 万多元和 4名待安置转业士官生活补助

1 万多元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。

每年 10 月左右待省政府下达关于退役士兵安置的通

知，然后按文件规定要求做好退役士兵一次性补助金和待业

安置转业士官生活补助，将在 11 月下旬全部发放到退伍士

兵和转业士官账户。根据 2016 年退伍士兵回来报到情况给

予登记，按退伍士兵报到登记情况做好退伍士兵一次性补助

金审核表，给优抚股负责人审核签字，然后再给予分管领导

审核签字，再次给予局领导审核签字。一级级的审核签字盖



章后交予财务人员。由财政直接支付，直付个人账号。

我局根据省政府《关于做好我省 2016 年冬季退役士兵

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府{2017]95）的文件要求，认真

做好各项准备前工作，做好下年预算资金计划，做到有机制，

有制度，有规范，完善各项优待工作。做好项目资金的支出，

支出台账记录完整规范性。对项目检查、监督、措施做到位，

取得良好的效益。维护义务优待金和抚恤补助经费准时性，

合法性，没有发生不稳定因素，取得良的好社会效益，自评

优秀。

二、绩效表现

（一）资金使用绩效。

项目支出实施后，实现退役士兵安置补助经费与经济社

会发展相适应，使退伍军人生活水平与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水

平同步提高的目标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针对短板指标分析项目资金使用存在

的问题和原因。

根据每年退伍军人人数的不同和每年当地平均生活水

平标准的变化，很难准确预算优待金额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项目管理资金绩效管理的意

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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